
附件9：

“十佳导游员”评分表

	序号
	项目和内容
	评分依据和方法
	分档计分
	自评得分
	初评得分
	评定得分

	1
	年累计带团量（个），无带团记录不予评十佳
	带团量≥80
	40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60
	35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40
	30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30
	25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20
	20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10
	15
	
	
	

	
	
	带团量≥5
	10
	
	
	

	2
	服务质量
	以市县两级投诉处理机构受理的旅游投诉为准，年度内无游客投诉得10分，有一起扣2分，有重大网络舆情不予评十佳
	10
	
	
	

	3
	导游资格等级
	特级导游
	20
	
	
	

	
	
	高级导游
	15
	
	
	

	
	
	中级导游
	10
	
	
	

	
	
	初级导游
	5
	
	
	

	4
	导游证语种
	两种以上语种
	10
	
	
	

	
	
	单语种
	5
	
	
	

	5
	注册机构
	注册在旅行社
	10
	
	
	

	
	
	注册在行业组织
	5
	
	
	

	6
	培训情况
	积极参加文旅部门、旅行社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（含线上培训）得10分，缺一次扣2分
	10
	
	
	

	7
	加分项
	年度内参加公益活动或文明旅游宣传活动1次加2分。最多加10分
	
	
	
	

	
	
	年度内获得国家级荣誉每次加10分，省级荣誉8分，市级荣誉5分，县级荣誉2分，最多加20分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100
	
	
	




